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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教師請畢延長病假及因病留職停薪一年後，復職未滿

一年，得否以懷孕安胎事由再核給延長病假一案，復如說

明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 貴局102年3月6日桃教人字第1020011965號函。

二、教師請假規則第3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：「因疾病或經醫師

診斷需安胎休養者，其治療或休養期間，得請病假，每學

年准給二十八日。其超過規定日數者，以事假抵銷。女性

教師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，每月得請生理假一日，其

請假日數併入病假計算。患重病或安胎經醫療機構或專科

醫師診斷非短時間所能治癒者，經學校核准得延長之。其

延長期間自第一次請延長病假之首日起算，二學年內合併

計算不得超過一年。但銷假上班一年以上者，其延長病假

得重行起算。」爰此，教師申請延長病假期滿，復職上班

一年以上者，該延長病假得重行起算。

三、查101年4月27日教師請假規則部分條文總說明略以，現行

教師請假規則…，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五條及參酌勞工 8

121020017115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02/03/26 11:41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

45

第2頁，共2頁

裝

訂

線

請假規則第四條第二項規定，受僱者經醫師診斷需安胎休

養，其治療、照護或休養期間之請假，併入住院傷病假計

算(亦即「病假」)…。是以，教師因懷孕需安胎休養者，

其治療、照護休養之請假以病假計。

四、本案莊師請畢延長病假接續留職停薪一年後，復職未滿一

年得否核給延長病假請依上開說明核處。

正本：桃園縣政府教育局

副本：本署人事室 2013-03-26
11:29:53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

